
世
戶
口
中
、
前
已
一
一
一
口

由
於
醫
學
科
技
進
步
，
造
成
人
口
結
構
和
疾
病
型
態
的
改
變
。
國
人
平
均
餘
命
提

高
，
老
年
人
口
增
加
，
我
們
將
面
臨
人
口
逐
漸
老
化
的
轉
變
過
程
，
及
其
伴
隨
而
來
的
各

種
杜
會
影
響
與
問
題
(
吳
淑
瓊
，
一
九
八
六
.• 

六
六
).• 

另
一
方
面
從
衛
生
統
計
資
料
中

顯
示
，
國
人
十
大
死
因
中
慢
性
病
佔
九
位
(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，
一
九
九
二
，
足
以
看

出
，
慢
性
疾
病
對
國
人
的
健
康
已
構
成
重
大
威
脅
。

慢
性
疾
病
是
一
種
需
長
期
治
療
和
照
顧
的
疾
病
，
常
需
耗
竭
大
量
人
力
投
注
在
病
人

長
期
醫
療
照
顧
，
由
於
家
庭
制
度
的
變
遷
，
大
家
庭
制
度
瓦
解
，
家
庭
功
能
式
微
，
小
家

庭
已
無
法
負
擔
起
慢
性
病
人
長
期
照
顧
的
責
任
(
洪
文
棟
，
一
九
八
八.• 

四
三
)
。
目
前

圓
內
缺
乏
合
法
長
期
療
養
機
構
，
亦
無
社
區
後
送
支
援
單
位
，
慢
性
病
患
堵
塞
在
急
性
醫

院
已
成
一
普
遍
性
問
題
(
鄒
平
儀
等
，
一
九
八
七
•. 

二
，
再
加
上
現
行
保
險
中
除
公
保

將
居
家
護
理
列
為
保
險
給
付
的
項
目
外
，
其
餘
保
險
皆
未
給
付
病
患
出
院
後
的
繼
續
照
顧

項
目
，
變
相
地
鼓
勵
慢
性
病
人
長
住
一
般
綜
合
醫
院
(
洪
文
棟
，
一
九
八
八.. 

四
三
)
。

出
院
問
題
除
了
是
慢
性
病
患
和
家
屬
面
臨
的
難
題
，
病
人
滯
留
問
題
也
影
響
到

一
般
社
會

大
眾
的
權
益
和
醫
院
的
營
運
，
慢
性
病
人
滯
留
在
急
性
醫
院
，
導
致
急
症
病
患
無
法
進
入

醫
院
接
受
治
療
，
造
成
醫
療
資
源
的
誤
用
和
浪
費
(
詹
慧
雯
，

一
九
九
0.. 
四
'
。
一
目
的
的

。
因
此
站
在
善
加
利
用
醫
療
資
源
的
前
提
下
，
有
效
發
展
出
院
計
畫

旦
旦
﹒
戶
也
吋
吋
U
吋
印
戶
)

有
其
重
要
性
。

在
美
國
出
院
計
畫
已
成
為
醫
務
社
會
工
作
重
要
的
工
作
項
目
，
杜
工
員
在
出
院
計
畫

中
扮
演
重
要
角
色
，
一
方
面
配
合
醫
院
政
策
，
另
一
方
面
又
為
病
患
提
供
完
整
的
服
務
。

國
內
目
前
一
些
醫
院
，
杜
工
員
開
始
參
與
在
處
理
病
人
出
院
計
畫
的
工
作
上
，
但
環
顧
國

內
目
前
整
個
醫
療
體
系
的
不
完
整
，
缺
乏
正
式
的
社
區
支
持
系
統
來
協
助
需
長
期
照
顧
的

病
人
，
因
此
杜
工
員
除
運
用
專
業
知
識
外
，
常
需
主
動
發
掘
社
區
資
源
，
廣
泛
結
合
資

源
，
甚
至
要
積
極
倡
導
政
策
制
度
，
才
能
完
成
病
人
的
出
院
計
畫
。
本
文
筆
者
嘗
試
從
出

院
計
畫
的
課
題
討
論
社
區
資
源
的
利
用
，
並
舉
一
個
案
加
以
說
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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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山
山
院
計
畫
與
社
區
資
源
利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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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國
醫
院
協
會
2
.
z﹒
〉
)
在
「
醫
院
出
院
計
畫
簡
介
」
中
對
「
出
院
計
畫
」
所
下
的

定
義
為
.. 

出
院
計
畫
是
一
種
集
中
性

(
n
O
D
E
-
-
N
E
)

、
協
調
性
(
8月
全
E
E
B

已
)
和
科
際

整
合
性
(
一
=
門
而
且
一
的
鬥
宣
言
色
的
過
程
，
透
過
醫
療
照
顧
專
業
人
員
，
病
患
和
家
屬
共
同
合

作
，
以
確
保
所
有
病
患
在
出
院
後
均
能
獲
得
繼
續
性
照
顧
的
計
會
一
亭
，
計
畫
中
必
需
反
映
病

患
及
家
屬
內
、
外
在
之
社
會
、
情
緒
、
醫
療
及
心
理
上
的
需
求
與
協
助
，
而
且
，
不
但
必

需
提
供
繼
續
性
照
顧
之
外
，
尚
需
追
蹤
瞭
解
病
患
出
院
後
之
立
即
性
需
求
3
.間
﹒
〉
﹒E
P



戶
)
。
由
此
定
義
我
們
可
了
解
出
院
計
量
為
醫
院
或
其
他
機
構
所
提
供
的
一
種
社
會
服

務
，
運
用
社
會
個
案
工
作
和
社
區
工
作
的
方
法
提
供
病
患
持
續
性
的
照
顧
。
以
下
就
出
院

計
畫
的
流
程
來
討
論
在
出
院
計
畫
過
程
中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的
步
驟
，
提
供
醫
院
的
社
工
員

為
病
患
擬
訂
出
院
計
畫
時
能
詳
細
評
估
病
患
和
家
屬
的
需
求
和
可
利
用
的
資
源
。

美
國
醫
院
協
會
主
﹒
出
-
E
將
出
院
計
畫
的
工
作
流
程
分
為
七
個
階
段
，
包
括
，
病
患

界
定
系
統
(
甘
丘
吉
三
已O
E
r

皂
白
旦
的

3
8
日
寸
，
立
病
患
需
求
評
估
(
苟
且
口
。
口
門
話
。
此
且
闊
的
叩
開
的

f

soR) 

.. 

9
4發
展
出
院
計
畫
宜
。
〈
色
。
甘
自
己D
Z

甘
冒
)
.
，4
社
區
資
源
聯
繫

(
n
D
E
E
D
-
G

B
M
D
5

日
的
)
.
，
&
訊
息
轉
介
與
移
轉(B
E
E
-
g
巳

5
2

叩
門
而
可
。
可
戶
口
『
O
B

自
己
O
D
)
.，
在
追
蹤

(
『O哥
哥

c
t
.
-
7
醫
院
與
機
構
問
協
調
合
作
穹
的
立
豆
豆
e
g

且
一
口
自
己
0
2
)
3
.自﹒
〉.• 

戶
也
∞ω
H

ω
1
戶
。
)
。1

病
患
界
定
系
統

第
一
階
段
即
所
謂
病
患
的
篩
選
(
的
Q
m
g
z
m
)，
是
指
有
系
統
界
定
出
那
些
變
項
與

「
高
社
會
危
險
群
」
的
標
的
人
口
有
關
，
以
建
立
篩
選
所
使
用
之
高
危
險
因
子
，
方
便
界

定
出
可
能
需
要
出
院
計
畫
服
務
的
病
患
(
詹
慧
雯
，
一
九
九

0.. 

一
八
)
。

國
內
外
許
多
文
獻
都
顯
示
，
需
要
出
院
計
畫
服
務
的
病
人
除
與
其
生
理
狀
況
有
關

外
，
還
受
到
許
多
其
它
因
素
影
響
，
這
些
危
險
因
子
包
括
老
人
(
鄒
平
儀
等
，
一
九
八

七
:
四
八
﹒
'
(
U
F己
的F
E
E
L
g
-
C
E

闊
的
叩
門
自
?
"
皂
白U
Z
E

〈
m
E
E
n
g
r

丘
但
-.• 

戶
也
也N
H

H
D
ω
)、
獨
居
或
與
一
位
病
弱
者
同
住
的
病
人

(
n
E
m
f
-也
E
L
E
U

戶
。
〈m
S
E
E
D

何
時
丹

已.• 
H
S
N
u
-
-
Y
P育
旦
旦

.• 

E

∞
白
)
、
有
嚴
重
生
理
和
情
緒
問
題
的
病
人
，
特
別
是
一

些
威
脅
到
生
命
的
疾
病
，
一
些
失
去
生
理
功
能
的
疾
病
和
慢
性
病
患
者
(
戶
口
〈

m
S
E
E
D
r

叩
門
自
].• 

戶
也
也N
u
-
-
y
r
z
m片
但
].• 

E
∞
0
)
、
經
濟
狀
況
不
佳
者

(
2
己
的
F
E
E
U
E
T
C
-
目
的
的

叩
門
自
].• 

E
吋
y
a
H
)
、
病
人
出
院
後
居
住
環
境
需
有
改
變
，
或
病
人
在
家
照
顧
需
有
特
殊
設

備
的
病
患
(
〉
﹒
出
﹒
〉

.• 

-
u
S
H
N
T
C
E
己
的F
E
∞
主
∞

a
u
C
E帥
的
旦
旦

-
L
S
y
a
N
)
，
和
一
些
住

在
外
地
，
而
又
需
留
在
醫
院
本
地
經
常
回
醫
院
接
受
門
學
追
蹤
治
療
或
放
射
線
治
療
的
患

者
2
.自
﹒
〉.• 

E
S
H
N
T
戶
。
〈
叩E
E
F
o
r

旦
回
}.• 

S
S
H
戶
。ω
)
。

從
這
些
危
險
因
子
顯
示
，
需
做
出
院
計
畫
的
病
患
常
是
一
些
本
來
就
較
缺
乏
能
力
或

資
源
的
人
，
及
一
些
病
患
出
院
後
家
庭
必
須
面
臨
許
多
改
變
，
而
家
庭
無
力
獨
自
負
擔
這

些
改
變
和
需
求
者
。
因
此
醫
務
社
會
工
作
者
在
篩
選
這
些
高
危
險
群
病
患
的
同
時
，
需
意

識
到
改
善
病
患
家
庭
支
持
系
統
的
必
要
性
。

2

病
患
需
求
評
估

要
先
詳
細
探
知
病
患
和
家
屬
的
需
要
，
及
病
人
出
院
後
照
顧
可
能
面
臨
的
問
題
，
才

能
有
效
協
助
病
患
和
家
屬
。
此
時
醫
療
團
隊
人
員
的
共
同
評
估
非
常
重
要
，
依
據
「
醫
院

出
院
計
畫
簡
介
」
(
一
九
八
三
.. 

四
)
提
供
我
們
一
些
評
估
要
項
.. 

﹒
醫
療
服
務.. 

多
久
一
次
?
由
誰
提
供
服
務
?
在
何
處
服
務
提
供
醫
療
(
齡
所
、
醫

院
或
家
裡
)
?

﹒
護
理
服
務.. 

多
久
一
次
?
所
需
護
理
能
力
的
層
次
?

﹒
復
健
服
務.• 

復
健
設
備
的
種
類
、
復
健
的
頻
率
、
復
健
專
業
技
巧
的
層
次
和
提
供

復
健
的
場
所
。

﹒
臨
床
檢
驗
和
放
射
線.. 

所
需
服
務
的
種
類
和
頻
率
。

﹒
營
養
照
顧.• 

所
需
飲
食
指
導
、
服
務
的
類
型
和
量
，
修
正
的
頻
率
、
菜
單
和
追

蹤

﹒
社
會
工
作
服
務.. 

家
庭
支
持
系
統
、
因
應
策
略
、
目
前
生
活
狀
況
、
諮
商
服
務
的

需
求
與
出
院
計
畫
。

﹒
教
育
服
務.. 

類
型
、
目
標
和
功
效
性
，
此
項
服
務
特
別
針
對
需
受
長
期
照
顧
的
兒

童
和
青
少
年
。

﹒
交
通
服
務.• 

病
人
所
需
的
交
通
工
具
，
所
需
的
頻
率
、
距
離
、
費
用
，
並
考
慮
經

濟
能
力
。﹒

經
濟
協
助.. 

第
三
付
費
者
和
社
會
救
助
可
協
助
的
範
圍
，
對
於
特
殊
需
求
的
經
濟

來
源
，
家
庭
資
源
和
家
庭
需
求
情
形
。

經
由
評
估
上
述
這
些
病
患
和
家
屬
的
需
求
，
能
提
供
下
一
個
步
驟
在
發
展
出
院
計
畫

時
，
注
意
到
病
患
和
家
屬
在
每
個
層
面
的
需
要
，
發
展
適
合
病
患
和
家
屬
個
別
性
的
出
院

計
畫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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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.
發
展
出
院
計
室
里

了
解
個
案
家
的
各
種
需
求
、
能
力
和
限
制
之
後
，
杜
工
員
開
始
要
為
病
患
擬
定
出
院

計
畫
。
出
院
計
畫
的
計
畫
內
容
必
須
廣
泛
運
用
社
區
中
的
各
種
資
源
，
尤
其
是
病
患
自
己

的
家
庭
與
居
所
，
應
是
優
先
考
慮
的
潛
在
資
源
，
因
此
計
畫
的
設
計
除
了
結
合
醫
療
相
關

人
員
之
外
，
更
需
病
患
和
家
屬
的
參
與
和
決
定
(
詹
慧
雯
，
一
九
九

0.. 

二
一
)
，
因
為

惟
有
如
此
家
屬
在
病
患
出
院
後
才
能
有
較
好
的
適
應
力
和
應
付
困
難
的
能
力
。

依
據
病
人
不
同
的
生
理
限
制
和
家
庭
不
同
的
環
境
限
制
，
目
前
國
內
對
需
長
期
療
養

病
人
的
照
顧
，
大
致
可
分
下
列
二
種
模
式
(
陳
世
堅
，
一
九
八
九
•• 

四
0
).. 

﹒
居
家
照
顧.. 

病
人
回
到
家
中
，
主
要
由
家
屬
負
起
照
顧
責
任
，
醫
院
的
居
家
護
理

小
組
定
期
提
供
醫
療
服
務
。
部
分
偏
遠
地
區
病
人
，
可
結
合
當
地
開
業
醫
、
群
醫
中
心
或

衛
生
所
就
近
提
供
服
務
。

﹒
機
構
式
照
顧
.. 

可
供
考
慮
的
機
構
有
慢
性
病
醫
院
、
日
間
醫
院
(
也
是
1
2
0至
E

)
、
療
養
院
(
E旦
旦

m
y
o
g
m
)、
安
寧
照
顧
病
房
穹
的
立3
)

、
中
途
之
家
(
E
E
a
z
o
E
O
)

等
。

不
論
選
擇
那
一
種
服
務
，
在
決
定
前
社
工
員
需
協
助
考
量
的
因
素
有
.. 

病
患
和
家
屬

的
意
願
、
家
庭
或
機
構
負
擔
照
顧
的
能
力
、
杜
區
和
機
構
資
源
的
支
持
力
量
及
家
屬
支
付

服
務
的
經
濟
能
力
(
〉
出
〉L
也
∞ω
出
1
吋
)
。

4

社
區
資
海
聯
繫

為
使
每
一
位
病
患
的
需
求
能
有
適
當
的
服
務
相
配
合
，
醫
院
的
社
工
員
應
負
起
評
估

社
區
資
源
的
責
任
，
進
而
與
社
區
各
相
關
機
構
建
立
資
源
的
資
訊
庫
與
工
作
網
(
鄒
慧

恤
，
一
九
八
五.. 

一
一
一
)
。
當
病
人
的
需
求
評
估
完
成
，
病
人
和
家
屬
決
定
出
院
後
的
服

務
方
式
，
醫
療
團
隊
人
員
即
開
始
與
可
能
提
供
服
務
的
資
源
或
機
構
作
聯
繫
'
一
方
面
了

解
病
人
接
受
服
務
的
資
格
是
否
符
合
，
一
方
面
也
再
評
估
該
資
源
是
否
能
滿
足
病
人
和
家

屬
的
需
求
，
經
不
斷
修
正
，
直
到
尋
找
到
適
當
的
協
助
資
源
。

5

轉
介
與
訊
息
移
嗨

「
轉
介
」
不
是
社
工
員
給
案
主
一
「
一
個
機
構
名
稱
和
一
個
電
話
號
碼
或
地
址
」
就
以

為
完
成
轉
介
過
程
，
而
是
需
有
妥
善
的
安
排
，
使
個
案
在
適
當
的
機
構
獲
得
適
當
的
協
助

(
王
維
憲
等
，
一
九
八
九
.. 

二
六
九
)
。
特
別
在
為
病
人
做
轉
介
時
更
需
注
意
其
確
定
性

和
正
確
的
訊
息
移
轉
，
才
不
致
危
及
病
人
的
生
命
安
全
。

當
資
源
的
聯
繫
確
定
後
應
盡
早
做
轉
介
工
作
，
以
確
保
未
來
提
供
照
顧
的
機
構
能
正

確
有
效
地
瞭
解
病
人
的
醫
療
狀
況
、
照
顧
需
求
和
社
會
狀
況
。
在
轉
介
過
程
中
也
盡
量
安

排
家
屬
到
機
構
參
/
觀
或
與
提
供
協
助
的
人
員
認
識
，
以
增
加
家
屬
的
參
與
性
和
自
主
性
。

另
外
醫
院
也
應
提
供
完
整
的
轉
介
資
料
，
包
括
.• 

明
確
的
診
斷
、
治
療
過
程
和
反
應
、
特

殊
照
顧
需
求
、
病
人
復
健
潛
力
、
病
人
和
家
屬
目
前
及
預
期
的
參
與
程
度
、
病
人
和
家
屬

的
期
待
，
其
它
資
源
協
助
部
分
和
目
前
使
用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的
情
形
(
〉
﹒
巳
〉
-
旦
旦
法
。
也一 79 一

日
追
蹤

追
蹤
是
確
保
病
患
得
到
適
當
出
院
計
畫
重
要
的
一
環
，
假
如
病
患
出
院
後
發
現
出
院

計
畫
不
適
當
或
受
轉
介
機
構
無
法
滿
足
其
需
求
，
那
出
院
計
畫
訂
定
者
應
再
提
供
其
他
的

訊
息
或
轉
介
機
構
給
病
患
，
直
到
獲
得
適
合
的
服
務
詣
。
帥
的2
.

這
∞
之
間
)
。

7

醫
院
與
機
構
協
調
合
作

「
協
調
」
可
說
是
出
院
計
畫
的
關
鍵
，
它
包
括
與
病
人
和
家
屬
多
次
會
談
，
醫
療
團

隊
人
員
共
同
界
定
病
人
出
院
後
的
需
要
，
及
和
院
外
資
源
的
密
切
聯
繫
與
詳
細
瞭
解
。

協
調
和
整
個
出
院
計
畫
過
程
的
另
一
個
重
要
部
分
固
定
「
評
估
」
'
定
期
的
評
估
將
決

定
協
調
是
否
發
生
了
有
效
性
，
確
保
病
患
出
院
後
長
期
服
務
的
有
效
性
，
並
能
指
出
何
時

需
再
改
變
原
有
的
服
務
以
因
應
新
的
需
求

3
.
z
-
P
-
Z
ω沾
自
5
)
。

圖
一
是
將
上
述
流
程
中
病
人
的
需
求
和
可
能
之
潛
在
資
源
作
一
對
照
，
予
以
杜
工
員

在
整
合
資
源
時
，
能
由
點
到
面
提
供
完
整
的
服
務
，
使
病
患
和
家
屬
回
到
社
區
後
仍
能
持

月六年二十入國民華中



績
獲
得
服
務
的
可
及
性
，
有
效
性
和
近
便
性
。

區一:出院計畫個案之病患和家屬的需求和可利用之杜會資源之對照

參
、
個
案
實
例

.. 

以
一
「
舉
一
筆
者
處
理
過
之
出
院
計
畫
個
案
，
說
明
處
理
過
程
中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的
情

形

。

楊
君
，
十
八
歲
，
罹
患
裘
馨
式
肌
肉
失
養
症
，
因
肺
炎
、
呼
吸
衰
竭
入
院
治
療
，
經

二
個
多
月
在
醫
院
治
療
後
，
病
情
漸
趨
穩
定
，
醫
師
建
議
病
患
出
院
，
惟
病
患
往
後
需
長

期
依
賴
呼
吸
器
，
家
屬
回
家
照
顧
病
患
有
其
困
難
和
擔
心
，
經
醫
師
照
會
後
，
杜
工
員
介

入
為
病
患
作
出
院
計
畫
。

、
部
T
+
肉
也
自
列
主

-
-
=
閱
(
1
:

社
工
員
就
下
列
問
題
進
行
評
估

L
醫
療
需
求
.• 

病
患
呼
吸
器
租
用
來
源
、
使
用
方
法
、
家
屬
使
用
呼
吸
器
的
能
力
，

氣
切
管
和
鼻
胃
管
多
久
需
更
換
一
次
?
由
誰
換
?
在
何
處
換
?
病
患
是
否
仍
需
定
期
服

藥
、
檢
查
?
由
誰
服
務
?

2

護
理
需
求
.. 

是
否
有
公
衛
護
士
可
做
居
家
護
理
?
多
久
一
次
?
家
屬
是
否
學
會
抽

疲
?
家
屬
是
否
有
基
本
的
護
理
知
識
?

a

復
健
需
求
.. 

病
患
是
否
有
復
健
的
需
要
?
需
那
種
復
健
類
型
?
家
屬
自
己
是
否
會

做
?
或
需
毛
專
業
人
員
協
助
?

4

營
養
照
顧.. 
病
患
所
需
之
管
餵
食
食
物
家
屬
是
否
會
製
作
?
是
否
已
接
受
營
養
指

道
寸
。互
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.. 

案
家
親
友
協
助
情
形
、
家
屬
的
照
顧
能
力
和
照
顧
意
願
、
家
屬

求
助
態
度
、
和
對
出
院
計
畫
的
配
合
度
、
居
家
環
境
等
。

位
交
通
服
務
.. 

病
人
定
期
回
院
處
理
或
定
期
換
管
，
使
用
何
種
交
通
工
具
?
便
利
性

如
何
?
交
通
費
用
支
付
情
形
。

久
，
經
濟
能
力
.. 

案
家
馬
列
冊
三
款
之
低
收
入
戶
，
福
保
不
給
付
之
部
份
有
那
些
?
家

屬
是
否
有
能
力
負
擔
?
家
庭
未
來
收
入
是
否
會
因
病
患
返
家
受
影
響
?

期二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一切一



經
由
上
述
一
連
串
評
估
後
，
社
工
員
開
始
與
案
家
討
論
出
院
計
畫
內
容
，
及
未
來
服

務
計
畫
。二

、
跨
M
A
R欣山
山
但
忱
許
別
室
里
仲
陷
悶
悶

.
• 

評
估
後
，
確
知
某
家
照
顧
病
人
的
能
力
和
意
願
尚
強
，
加
上
案
家
無
足
夠
的
經
濟
能

力
送
病
患
到
安
養
中
心
照
顧
，
最
後
決
定
採
居
家
照
顧
方
式
。

決
定
居
家
照
顧
方
式
後
，
首
先
面
臨
到
醫
院
居
家
護
理
小
組
因
路
途
遠
無
法
前
往
提

供
居
家
護
理
，
因
此
社
工
員
開
始
積
極
尋
找
案
家
鄰
近
資
源
，
協
助
病
患
返
家
後
更
換
氣

切
管
和
鼻
胃
管
問
題
，
鼻
胃
管
由
當
地
衛
生
所
醫
師
每
半
個
月
到
家
更
換
，
另
因
考
慮
氣

切
管
在
家
更
換
之
危
險
性
，
安
排
病
人
每
一
個
月
至
最
近
之
省
立
醫
院
急
學
處
處
理
。
交

通
往
返
問
題
則
由
案
家
自
己
與
友
人
商
借
載
送
。

一
二
、
札
札
后
回
加
貝
狷
你
祕
棚
敵
掛
臨
陷
阱

H
M

出
院
後
的
照
顧
方
式
和
可
利
用
的
資
源
確
定
後
，
社
工
員
開
始
與
下
列
有
關
之
資
源

聯
繫
﹒
.

1

當
地
衛
生
所
和
省
立
醫
院
.. 

說
明
病
人
病
況
，
所
需
之
服
務
，
和
未
來
如
何
運
用

此
服
務
，
杜
工
員
多
次
電
話
與
衛
生
所
主
任
和
省
立
醫
院
急
苦
處
護
理
長
聯
繫
'
並
協
調

病
人
的
住
院
醫
師
向
其
說
明
病
人
目
前
病
情
，
幸
得
二
單
位
的
慨
然
相
助
，
才
使
病
患
出

院
後
醫
療
問
題
獲
得
解
決
。

Z

慈
善
團
體
.. 

病
人
每
月
的
呼
服
器
、
抽
疲
機
租
金
、
外
加
耗
材
費
，
每
月
最
少
需

花
費
二
萬
八
千
元
左
右
，
若
再
加
上
醫
師
出
診
費
、
交
通
費
，
支
出
還
不
止
這
些
了
此
費

用
實
非
案
家
能
力
所
能
負
擔
，
經
杜
工
員
聯
繫
社
區
慈
善
團
體
予
以
某
家
器
材
租
金
費
用

部
分
協
助
。

。
已
當
地
政
府
社
會
課.. 

因
慈
善
團
體
一
向
濟
急
不
救
窮
，
為
協
助
案
家
長
期
費
用
支

出
的
問
題
獲
解
決
，
經
陳
情
和
電
話
聯
繫
促
政
府
重
視
案
家
之
困
難
，
當
地
政
府
杜
工
員

家
訪
後
，
以
專
案
協
助
購
買
呼
眼
器
，
減
輕
案
家
長
期
租
用
器
材
之
困
難
。

4
.醫
療
器
材
儀
器
行
﹒
﹒
杜
工
員
和
家
屬
與
其
談
妥
呼
吸
器
之
租
用
和
購
買
方
式
及
未

來
售
後
服
務
項
目
，
因
醫
療
器
材
儀
器
行
的
服
務
人
員
為
合
格
之
呼
吸
治
療
師
，
定
期
到

病
人
家
中
做
售
後
服
務
，
服
務
人
員
固
定
家
訪
協
助
杜
工
員
做
追
蹤
工
作
，
了
解
案
家
使

用
器
材
情
形
和
回
家
照
顧
狀
況
，
案
家
出
現
困
難
時
服
務
人
員
會
主
動
向
社
工
員
反
應
，

以
利
社
工
員
隨
時
了
解
案
家
出
院
後
遭
遇
之
困
難
。

四

、

轉
介
與
訊
息
轉
移
階
段

病
人
出
院
當
天
，
社
工
員
準
備
社
服
室
轉
介
單
，
並
請
窩
師
寫
病
歷
摘
要
給
家
屬
帶

至
衛
生
所
和
省
立
醫
院
，
一
方
面
先
讓
家
屬
與
服
務
機
構
人
員
認
識
，
另
一
方
面
讓
這
二

機
構
對
病
人
情
形
更
能
了
解
。
慈
善
會
和
政
府
單
位
則
由
社
工
員
直
接
寄
轉
介
單
給
對

方
，
並
隨
時
與
其
保
持
聯
繫
。

五
、
追
蹤
階
段

.. 

本
個
案
除
由
醫
療
器
材
行
服
務
人
員
協
助
追
蹤
外
，
案
家
隨
時
與
社
工
員
保
持
聯

絡
，
也
使
此
個
案
追
蹤
工
作
得
以
持
續
，
但
案
家
在
病
人
返
家
後
案
父
又
生
病
住
院
，
病

人
病
情
變
化
案
家
不
知
所
措
和
因
衛
生
所
換
管
有
困
難
後
再
換
當
地
小
型
醫
院
醫
師
協

助
，
及
考
慮
是
否
將
病
患
暫
轉
安
養
中
心
等
問
題
發
生
和
進
一
步
協
助
，
都
讓
筆
者
感
受

到
追
蹤
的
重
要
性
。

此
個
案
因
在
住
院
期
間
醫
師
能
及
早
照
會
社
工
員
，
因
此
與
案
家
建
立
的
信
任
感
較

好
，
相
對
地
家
屬
配
合
程
度
就
提
高
，
在
過
程
中
杜
工
員
與
家
屬
曾
多
方
面
嘗
試
各
種
可

能
可
用
的
資
源
，
雖
多
汝
碰
辟
于
但
也
教
會
我
們
如
何
一
冉
重
新
尋
求
資
源
，
讓
筆
者
感
受

到
「
運
用
社
區
資
源
」
不
再
是
教
科
書
上
抽
象
的
名
詞
，
而
是
在
實
務
工
作
中
需
真
正
落

實
的
技
巧
。

時
吋
、
社
怕
一
立
間

•• 

處
理
越
多
病
人
的
出
院
問
題
，
越
感
受
到
病
患
和
家
屬
的
需
求
無
限
，
而
社
區
資
源

卻
是
那
麼
有
限
。
目
前
台
灣
已
面
臨
的
人
口
結
構
和
疾
病
型
態
的
改
變
，
未
來
需
接
受
長

期
照
顧
的
病
人
勢
必
增
加
，
醫
院
杜
工
部
門
介
入
出
院
計
畫
服
務
比
重
也
會
相
形
增
加
，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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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此
醫
務
社
會
工
作
者
應
多
充
實
出
院
計
畫
有
關
知
識
，
並
整
理
相
關
經
驗
，
累
積
社
區

各
種
資
源
檔
案
，
成
為
病
患
和
家
屬
諮
詢
對
象
。
杜
工
員
最
了
解
病
人
的
需
要
和
尋
求
資

源
的
障
礙
，
因
此
杜
工
員
不
再
只
是
單
純
的
資
源
利
用
者
，
而
是
社
會
資
源
開
發
者
和
政

策
的
倡
導
者
，
喚
起
政
府
和
大
眾
重
視
慢
性
病
病
人
、
老
人
的
長
期
照
顧
問
題
，
以
改
善

政
府
在
健
康
政
策
上
的
制
定
。

另
社
工
員
也
應
再
積
極
協
調
醫
療
團
隊
一
起
為
病
人
擬
定
出
院
計
畫
，
醫
師
對
高
危

險
因
子
病
人
及
早
照
會
，
並
協
助
詳
細
醫
療
評
估
.
，
護
士
在
病
患
出
院
前
即
教
會
病
人
或

家
屬
基
本
的
護
理
技
巧
，
像
抽
疲
、
灌
食
、
翻
身
、
注
射
膜
島
素
等
.
，
其
它
像
居
家
護
理

小
組
成
員
、
營
養
師
、
復
健
師
等
，
應
在
病
患
出
院
前
即
已
完
成
指
導
和
未
來
服
務
工
作

安
排
，
如
此
才
能
使
病
患
家
屬
有
勇
氣
和
能
力
去
承
擔
病
人
離
院
後
的
照
顧
責
任
。

就
政
府
方
面
，
期
盼
政
府
能
規
畫
長
期
完
善
的
醫
療
和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，
建
立
完
整

的
醫
療
網
絡
，
將
居
家
護
理
納
入
保
險
給
付
項
目
中
，
興
建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、
慢
性
病
醫

院
，
並
促
市
面
林
立
的
安
養
中
心
合
格
化
，
經
由
立
案
受
政
府
監
督
。

雖
國
內
出
院
計
畫
剛
起
步
，
但
相
信
透
過
醫
務
社
工
員
的
努
力
，
醫
療
團
隊
的
合
作

和
政
府
資
源
網
絡
的
健
全
後
，
需
長
期
受
照
顧
的
病
人
和
家
屬
不
再
視
出
院
為
畏
途
，
而

醫
務
社
工
人
員
在
為
病
人
做
出
院
計
畫
時
也
不
再
倍
感
吃
力
和
無
力
。

參
考
書
目

•• 

王
維
憲
、
會
華
源
、
王
慧
君

社
會
個
案
工
作
(
四
版
)

。
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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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商
，
一
九
八

九
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中
華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衛
生
統
計
|
|
生
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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